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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意见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提升我县城市文明形象，规范巡游出租汽车营运价格行为，保证巡游出租汽车收费公平合理，根据第三方出具成本监审意见和县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出租车运价工作相关管理措施的复函》文件，现将我县巡游出租车运价标准及相关事宜提出如下拟定意见。
一、巡游出租车的范围
根据县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出租车运价工作相关管理措施的复函》文件，绥滨县巡游出租车主要运营范围如下。
（一）主城区范围
主城区包括城镇各街道和与城镇相接村屯，西起敖来村，东至新客运站和开发区，包括：敖来村、振荣村、庆发村、绥滨村。此范围涵盖了城市的主要商业中心、行政区域、交通枢纽及人口密集居住区，是巡游出租车主要的运营区域。
（二）县域范围
绥滨县行政区域内所有乡镇和村屯包括三个农场。
二、巡游出租车运价标准
按照县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出租车运价工作相关管理措施的复函》文件规定，绥滨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内容包括：基价（起步价格）、公里租价、等候费、夜间行车费、空驶费。
（一）基价里程和起步价格。
1、基价里程为2.5公里，起步价6元；
2、不足2.5公里按照2.5公里计费，超过2.5公里的，按照实际里程计费。
（二）公里租价。
1、巡游出租汽车营运里程超过基本里程2.5公里，每公里加价为1.50元；
2、长途价格议价。
（三）等候费。巡游出租汽车实行自动计时等候，每乘次免费等候时间为5分钟，超出免费等候时间，每5分钟按1公里计费,不足5分钟按照5分钟计算。
（四）夜间行车费。夜间22时至凌晨5时（不含），巡游出租汽车营运基价（起步价）7元，超里程加价1.8元。
（五）空驶费。主城区内行驶或终点在主城区内，不加收空驶费;单程载客行驶8公里以内(含8公里)不收取空驶费，超出部分按每公里租价加收50%。
（六）适用范围
上述运价结构适用于主城区及县域范围内的巡游出租车运营，三个农场参照执行。
三、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行为管理
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必须遵守明码标价规定，在运营车辆的明显位置标明起步价及起步里程、车公里租价等，对无故拒载、不按规定标准收费、未安装计价器、计价器损坏未修复而上路运营、故意变更计价器、不按计价器收费、故意绕行欺骗乘客和不按规定使用行业票证等行为，由市场监管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四、监管要求
对无故拒载、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、不使用计价器计价收费、故意损坏计价器或者利用其他手段造成计价器失准、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计价器、故意绕行欺骗乘客和不按规定使用行业票证等行为，由交通运输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按职能依法从严查处。
五、执行期限
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以往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以本通知为准。
本文件通知由绥滨县发展和改革局和绥滨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。执行期间如国家、省和市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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